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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訴判解 ..........................................................................................................................................

被告審判外之言詞供述不適用傳聞法則

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3881號判決

─────────────────
【事實摘要】

被告甲於警詢中係以犯罪嫌疑人之身分供陳：其與乙共同謀議，二人共乘機

車至案發地點，找被害人丙借錢未果，乙即取出手槍，對空鳴槍，並對丙稱：

「好膽你就走，我不想對你開槍」，旋即持槍押抵丙打開其機車置物箱，搶走其

中四百元等財物，乙並叫甲騎丙之機車離開等語。判決認為甲自白本件犯罪事實

屬於真正，依據偵查警詢筆錄之內容，認為被告甲有罪。惟甲於開庭時否認警詢

筆錄之真正性，認為其於偵查中及原之陳述均與警詢筆錄不符，且警詢筆錄並無

較可信之情況，以之作為證據並不適當，應認無證據能力」云云，主張應排除被

告甲警詢自白之證據能力。

【裁判要旨】

依照刑事訴訟法第159第1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

之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為證據。」同法第159條之2規定：「被告以外

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

時，其先前之陳述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

證據。」是依傳聞法則規定排除證據能力者，限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

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或其於檢察官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調

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而不具有特別可信之情況者；而被告自己

審判外之言詞供述則不在傳聞法則適用之範圍內。且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56

條規定，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

其他不正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故被告之自白須出於任意性及真實

性。

（參考條文：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59-159之5 ）

【學說速覽】

一、依據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3102號判決之見解認為，被告之自白，雖

為證據之一種，但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規定，被告之自白，須非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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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

實相符者，始得為證據。依同條第2項規定，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

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其第3項規

定被告陳述其自白係出於不正之方法者，應先於其他事證而為調查。其立法

意旨，乃欲以補強證據擔保自白之真實性，亦即以補強證據之存在，藉之限

制自白在證據上之價值，防止過份側重自白，發生誤判之危險。故須符合上

開規定，被告任意性之自白始有證據能力，法院才能採為認定犯罪事實之裁

判基礎，在自白是否出於任意性有疑義時，應先對自白之任意性為調查。而

決定自白是否出於任意性，應就客觀之訊問方法及被告主觀之自由意思，綜

合全部事實而為具體之判斷。

二、王兆鵬老師對於被告自白規定改善之建議

（一）對被告自白之規定採嚴格規定，目的在預防非任意性自白成為審判中證據而

造成冤獄。

（二）刑事訴訟中被告與檢察觀之地位並不對等，嚴格認定被告之自白，目的為消

弭刑訴嚴重不平等現象。

（三）確保憲法保障被告之緘默權及律師權在偵查程序中發揮其實質防禦之意義，

以免偵查階段中不法取得被告之自白，並依此作為對被告不利判決之證據。

（四）善用證據排除理論與毒樹果實理論，達到嚇阻非法取得被告自白之效果。

三、傳聞法則

係指傳聞證據應予以排除之法則，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

「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

證據」，因此傳聞法則僅適用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

告本人之陳述不得使用傳聞法則加以排除。在討論傳聞法則與直接主義的關

聯時，採取「實質的直接主義」之定義，則與傳聞法則所欲達成的目標是相

同的，採取傳聞法則一方面可以擔保被告反對詰問權之行使、另一方面也在

於使法官或陪審團直接接觸證人，以觀察、判斷證言之真實性，避免流於心

證的恣意，因此傳聞法則之規定，其意涵與實質的直接主義相通。故傳聞法

則之目的有二：1、擔保被告行使反對詰問權，2、使法官直接接觸證人以產

生正確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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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題分析】

試說明我國刑事訴訟法傳聞法則適用之要件？以及傳聞法則例外之規定。

（模擬考題）

◎答題關鍵

一、傳聞法則原則

修正前刑事訴訟法僅規定證人於審判（按指廣義之審判，即包含準備

程序與言詞辯論程序）外之陳述（含言詞陳述與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

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但實務上共同被告（指於一個訴訟關係中，同為

被告之人）、共犯、被害人、證人、鑑定人等，非必即屬訴訟法上之

「證人」，其等審判外之陳述，性質上亦屬傳聞證據，得否作為證據，不

免引起爭議；另對於被告審判外之陳述，應無保護其反對詰問權之問題。

故修法後規定，除法律有規定者外，「被告以外之人」審判外之「言詞或

書面」陳述，原則上均不得作為證據，而將共同被告、共犯、被害人等審

判外之陳述，同列入傳聞法則之規範，不以證人審判外之陳述為限。

二、傳聞法則例外

刑事訴訟法第159之1至159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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